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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1)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清华大学、京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上海网博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赛飞特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实华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禹城金晟生物

净化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思凝、魏利军、罗艾民、任常兴、曾涛、多英全、李少鹏、孟敬玮、肖华华、沈晓波、

张英、张小乐、任英华、张彬、宋占兵、苏明清、张岩、方云龙、王浩然、李岩、孔祥北、陈昌俊、李迪、陈钟毓、
李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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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建设运行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规划、选址、建设、人员、物资装备与运行的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的建设运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36894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

GB/T37243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

GB/T42078 化工园区开发建设导则

GB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74 石油库设计规范

GB50160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51283 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

GB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总体规划 masterplanning
对一定时期内化工园区性质、发展目标、发展规模、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物流交通、安全应急、应急

救援、生态环境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和实施措施。

3.2
专项规划 specialplanning
一定时期内针对化工园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生态环境保护、节约集约用地和综合防灾减灾的综

合部署和实施措施。
注:形式为单独编制或在化工园区总体规划中以专篇形式编制的规划。

3.3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 gasprotectionstationofchemicalindustrialpark
在化工园区内或周边设置为化工园区企业提供有毒有害气体致人伤害紧急救助的机构及设施。

3.4
有毒气体 toxicgas
通过呼吸道或皮肤吸入作用于人体或其他动物并能引起人体或其他动物机体机能发生暂时或永久

性病变,导致疾病甚至死亡的气体、蒸气、雾或含有有毒粉尘的混合气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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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Y/T6772—2009,2.0.4,有修改]

3.5
有害气体 harmfulgas
通过化学、物理、生物作用,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气体、蒸气、雾或含有有毒粉尘的混合气体的

总称。
[来源:SY/T6772—2009,2.0.3,有修改]

3.6
敏捷应急模块 agileemergencymodule
嵌入在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中的功能模块。
注:适用于应急预案管理、应急资源管理、应急演练管理、应急指挥调度及应急辅助决策等,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

救援提供云端设计知识及工具服务。

4 规划

4.1 化工园区内存在生产、储存和使用可能危害人员安全的有毒有害气体的企业时,宜规划建设气体

防护站。

4.2 化工园区宜将气体防护站规划纳入总体规划或专项规划。

4.3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建设宜满足园区应急救援防护体系建设总体要求,与化工园区消防站、医疗

救护站同步规划。

4.4 化工园区在准入、建设化工项目的同时,宜按企业生产、储存与使用的有毒有害气体种类、数量及

分布情况,合理规划气体防护站的选址与人员、装备配备。

5 选址

5.1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的选址宜综合考虑园区主导风向与地势高低落差、有毒有害气体性质、应急

救援等因素,按照GB/T42078规定,布置在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及公用工程区内。

5.2 化工园区内企业由于地形受限呈阶梯式布局时,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宜根据园区实际情况布置于

园区高处或设置防止气体集聚的防护措施。

5.3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的选址,其与园区内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储存设施的防火间距宜符合

GB55037、GB50016、GB50160、GB50074及GB51283的要求,或根据专项评估确定。宜根据园区实

际情况,按照GB36894、GB/T37243的要求,在满足外部安全防护距离要求的前提下与有毒气体生产、
储存企业或设施就近布置,其边界距爆炸危险源及高毒泄漏源等危险部位不宜小于300m。

5.4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与园区内主要有毒有害气体生产、储存企业之间的距离宜满足接警后到达事

故现场的时间不超过5min,到达防护范围内事故地点的行车距离不宜超过2.5km。

6 建设

6.1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宜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独立气体防护站或与园区消防站、医疗救护站联合建

设,也可依托周边具有相应救援能力的消防站或医疗救护站建设。

6.2 在能够满足及时救助的前提下,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可依托园区内主要企业气体防护站建设。

6.3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依托园区内主要企业建设时,宜保证气体防护站人员配备、使用面积和应急

设备设施等满足全园区所有企业应对有毒有害气体防护与处置的需要。

6.4 化工园区医疗救护站不具备有毒有害气体伤害救治能力时,园区气体防护站宜具备相应的院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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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能力。

6.5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至少设置值班室、档案室、器材室、气瓶充装间,宜设置气防救援培训室及演

练场所。

6.6 鼓励化工园区利用园区内企业现有设施完善应急避难功能,气体防护站可配套建设气体防护应急

避难设施。

6.7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宜纳入园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的敏捷应急模块,建立化工园区气体防

护站和企业气体防护站的应急物资、装备器材的数字化档案。

6.8 当化工园区内企业生产、储存和使用的有毒有害气体种类及数量发生重大变更时,宜重新对园区

气体防护站的防护能力开展评估。

7 人员

7.1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宜至少配备1名~2名专/兼职管理人员以及4名~6名专/兼职气防救护人

员,24h执勤、当班。每辆气体防护车按不少于2人配备气防救护人员,气防救护人员可由消防员或医

疗救护站人员兼任。

7.2 当依托化工园区内主要企业建设气体防护站时,宜将气体防护站负责人、日常管理人员与气防救

护人员名单上报化工园区管理机构。

8 物资装备

8.1 化工园区宜配备充足的有毒有害气体防护应急物资装备,可通过与邻近单位或园区内企业签订协

作协议作为应急物资装备的补充。

8.2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配置的应急物资装备包括气体防护设备、抢险救援车辆、急救物资与设备、气
体检测设备、个人防护装备、通信器材设备、其他辅助设备等。配置的应急物资装备参见附录A。

8.3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宜配备气体防护车。车内宜设有急救设施、声光报警器、现场照明和车载无

线通信指挥系统等设备。

8.4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内物资装备宜定期检查、维护,确保完好有效。仪器设备的检查维护可依托

第三方机构进行。

8.5 建立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内物资装备清单名录,建立各类物质、器材、装备的领用、消耗和补充记

录,明确物资装备日常管理的具体负责人员。

9 运行

9.1 化工园区管理机构宜统筹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的建设与运行工作,建立消防、气防与医疗救护联

动机制。

9.2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宜建立健全气体防护站日常运行管理制度,包括值班制度、教育培训制度、应
急救援预案管理制度、物资设备管理制度等。

9.3 联合设置的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共建单位宜签订共建共享协议,制定管理及运行制度。

9.4 配合园区气体防护站承担气体防护与救援任务的企业气体防护站,宜明确与园区及其他气体防护

站的职责、权限和响应级别,提升园区整体事故状态下应急处置能力,保证救援力量及时到场。

9.5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宜对园区内建设的各类型气防应急避难场所和设施定期进行巡检,将发现的

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化工园区管理机构,保证其防护功能完好。

9.6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负责人、日常管理人员与气防救护人员发生变动时,宜在24h内上报园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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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构。

9.7 气防救护人员宜定期接受气体危害防护、人员急救措施、防护器材使用等方面的培训,制定培训计

划,完成情况纳入年度考核。

9.8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宜对园区内企业涉及有毒有害气体的作业人员进行气体防护方面的培训,培
训频次保证每家企业不低于1次/年。

9.9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宜根据产业分类、产能规模、仓储总量、工艺危险特性、应急物资储备、企业布

局等情况,依照有关规定编写有毒有害气体防护应急预案,纳入化工园区应急预案体系并定期组织实施

演练,演练频次每两年不少于1次,应急演练宜邀请企业作业人员共同参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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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应急物资装备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应急物资装备见表A.1。

表 A.1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应急物资装备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数量

一、气体防护设备

1 移动供气装置 2台

2 移动式空气填充泵组 2台

3 大功率固定式填充泵组 1台

4 移动式充气防爆桶 4个

5 固定式充气防爆柜 1个

6 备用气瓶 4套

二、急救物资与设备

1 医用氧气钢瓶和2接口~4接口的供氧管路 1套/辆气防车

2 便携式心肺复苏机 2台

3 综合急救箱 2箱

4 担架和被褥 2套

5 躯干和肢体的真空气囊 2套

6 急救药品 2副

7 吸引器 1套

8 自动体外除颤仪 根据情况设置

三、气体检测设备

1 便携式氧浓度检测仪 2台

2 便携式有毒、有害气体浓度检测仪 2台

3 便携式可燃性气体检测仪 2台

4 便携式有毒气体定性检测管或检测卡 2套

四、个人防护装备

1 气密防化服 4套

2 气密隔热服 2套

3 避火服 2套

4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4套

5 他救式空气呼吸器 4套

6 防静电安全鞋 1套/人

7 防护头盔 1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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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化工园区气体防护站应急物资装备 (续)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数量

8 速降自锁装置 1个/人

五、通信器材设备

1 事故报警实时录音录时电话 1套

2 生产调度电话 1台

3 无线防爆对讲机 3部

4 夹持型无线防爆音频传输设备 2套

5 计算机及其外设与相应的网络系统 1套

六、其他辅助设备

1 心肺复苏术(CPR)模拟人 1个

2 便携式风向测速仪 2台

3 呼吸空气气质检测仪 1套

4 器材维护专用工具 2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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